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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體育班第二次招考簡章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」。 

貳、招生項目：五年級女子手球 

参、招生人數：  

招生類別 五年級女子手球 

錄取名額 1 

備    取 2 

肆、報考資格：設籍臺中市之國小四年級學生（不受學區限制）。 

伍、報名日期：5月 4 日(星期一)至 5 月 7 日（星期四）之 

上課日上午 9：00至 12：00；下午 2：00至 4：00 止。 

陸、報名地點：本校學務處體育組。 

    校址：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280 號，電話：（04）24716609 轉 725。 

柒、報名手續： 

一、繳交表單：報名表（附件一）、健康聲明切結書（附件二），需家長或監護人

簽名或蓋章（表單可自行上網下載或至本校學務處領取）。 

二、繳交本人最近三個月內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相片一式二張（分別貼於報名表及

准考證）。 

三、報名費：免報名費。 

捌、甄試日期及地點：115 年 5月 18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：30於本校第一穿堂報到，

隨後於運動場進行體能測驗及專長測驗。 

玖、甄試內容： 

■實體辦理甄試 

一、 體能測驗（50％）： 

1、60 公尺測驗（15％） 

2、20 公尺漸速耐力折返跑測驗（20％） 

3、立定連續三次跳（15％） 

二、專長測驗（50％）： 

1、手球擲遠（20％） 

2、側步移動（15％） 

3、射門動作協調性（15％） 

拾、錄取標準：最低錄取分數為 80 分，未達標準，不予錄取。 

拾壹、放榜及報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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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放榜日期：115年 5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18：00前公告於本校網頁與學務處

布告欄。 

二、報到日期：115年 5 月 19 日（星期二）8：00 至 16：00。繳交家長同意

書。 

拾貳、附則： 

一、若有心臟病、脊椎畸形發展…等，不適於運動學習者，為顧及健康，報考

前請慎重考慮。 

二、辦理報到時簽立同意書，凡違反本校體育班相關規定，依規究辦，不得異

議。 

三、體育班學生不願接受訓練或參加比賽者，國民中小學學生非依學區就讀

者，應返回原學區學校或額滿改分發學校就讀。 

四、體育班學生經錄取後即須參加七月及八月的暑假訓練。 


